急需保护名录
ICH-01表格和说明

第1部分：2009年首批列入名录的遗产申报材料提交和评审程序

第2部分：申报（ICH-01表格）

第3部分：申报材料编制说明

该文件可在以下网址查询：

http://www.unesco.org/culture/ich/en/forms/ 
第1部分： 2009年首批列入名录的遗产申报材料提交和评审程序
A.
申报材料提交程序介绍
1. 提名列入《急需保护名录》的遗产，其材料应当采用ICH0-1表格申报，并依据第3部分给出的指引编制。申报材料最迟应于2009年3月16日前递交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此日期后收到的申报材料将在下一轮评审。
2. 缔约国应使用政府间委员会的工作语言即英语或法语递交申报材料。应将一份签署后的原件寄至：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非物质遗产处
法国巴黎 15区Miollis街1号
邮编 75732 

电话：+33 (0) 1 45 68 42 52 
邮箱： ICH-nominations@unesco.org 
传真：+33 (0) 1 45 68 57 52 (仅供通信，不用于申报)

申报材料文本及要求的其他任何补充信息，都应以CD光盘存储的电子版或通过因特网递交。申报材料应以rtf、doc或pdf标准格式编制，使用10号或以上的字体，避免使用艺术字，特殊文字使用Unicode标准字体。带签名的申报材料以A4纸或信纸格式递交，最好不要装订（用活页）。
3. 在标准表格中，有几项对最多字数有限制。即便文本的最多数字没有设限，缔约国提供给委员会评估的所需的材料也应尽可能简短。支持函或批准函等文件，在审查和评估时并不需要，故不应附上。

4. 申报材料（及任何修订版）应由经授权代表缔约国的负责人签字（原件）。多国联合申报的项目，应包含每个申报缔约国的一位负责人签字。
5. 为编制申请列入《急需保护名录》的申报材料，缔约国可以申请筹备工作资助金。递交筹备工作资助金申请的截止日期为2008年10月1日。申请筹备工作资助金需填写ICH-05表格。

B.
申报材料的接收和处理
6. 收到申报材料后，秘书处将予以登记，确认收到并核实资料是否完整。如不完整，秘书处将要求申报缔约国提供补充信息。
7. 申报材料、秘书处为委员会准备的申报材料简介、评审人的报告、申报国的反馈意见以及委员会的决定等，自委员会就申报材料做出决定之日起即被视为公开文件。在此期限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档案材料管理规定》和《外部人员查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档案的规定》，则被视为保密文件。

	C.
	2009年首批《急需保护名录》项目申报时间表

	
	2008年10月1日
	需要申请筹备工作资助金的缔约国（发展中国家）递交编制申报材料的截止日期。

	
	2008年11月
	批准筹备工作资助金申请。

	
	2009年3月16日
	秘书处接收完整申报材料的截止日期。

	
	2009年4月15日
	根据要求，缔约国向秘书处提交申报补充材料（如果有的话）的截止日期。截至此时仍不完整的申报材料可继续补充后，供下一轮评审（2010年列入）。 

	
	2009年4月
	委员会选定负责评审每份申报材料的人员。

	
	2009年4月-6月20日
	评审人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

	
	2009年6月25日
	根据评审人要求，缔约国递交申报补充材料的截止日期。

	
	2009年7月1日
	秘书处向递交申报材料的各缔约国分别送交评审报告。

	
	2009年8月
	秘书处将评审报告转交委员会成员。申报卷宗和评审报告将公布在《公约》网站上，供全体缔约国查阅。

	
	2009年9月
	委员会对申报材料进行审议，遴选首批列入《急需保护名录》的遗产。


D.
特别急需保护的情况
8. 如属特别急需保护的项目，委员会可要求相关缔约国加快提交申报材料。委员会将与相关缔约国协商，尽快按个别情况审议申报材料。
9. 特别急需保护的项目，可由遗产所在地缔约国、任何其他缔约国、相关社区或咨询机构向委员会提请关注，相关缔约国应及时得到通知。
10. 在说明中（第3部分），关于特别急需保护情况的特殊要求和程序以“注意”的形式加以说明。

E.
通知和公布

11.
秘书处将于年度会议后，立即将委员会做出的决定通知各相关缔约国，并将委员会的决定作为报告出版，抄送所有缔约国。更新后的《急需保护名录》将于委员会年度会议闭幕后的下一个月在网上公布。

第2部分：申报表
ICH-01表格
	列入《急需保护名录》的遗产申报表标准格式

	封面

	A.
	缔约国

	B.
	遗产名称
不超过200个（英/法文）字符

	C.
	相关社区、群体或个人（如适用）
不超过100字（英/法文单词）

	D.
	推荐项目的内容简介
不超过200字。

	E.
	简述遗产存续状况，对其保护的必要性以及提出的保护措施
不超过300字。

	申报材料

	1.
	遗产的确认

	1.a.
	遗产的名称

	1.b.
	遗产的其他名称（如果有的话）

	1.c.
	相关社区、群体或个人（如适用）的确认及其分布

	1.d.
	遗产的地理位置和范围

	1.e.
	遗产体现的领域

	2.
	遗产的说明（参见标准 1 ）
不超过1000字。

	3.
	急需保护的必要性（参见标准 2 ）

	3.a.
	遗产的存续状况
不超过500字。

	3.b.
	威胁和风险状况
不超过500字。

	4.
	保护措施（参见标准 3 ）

	4.a.
	最近和现在为保护遗产所做的努力
不超过500字。

	4.b.
	提出的保护措施
不超过2000字。

	4.c.
	相关国家和社区、群体或个人（如适用）的承诺
不超过500字。

	5.
	社区的参与和认可（参见标准 4 ）

	5.a.
	社区、群体和个人（如适用）的参与

	5.b.
	事先知情和自愿认可

	5.c.
	接触遗产时尊重遗产的习俗做法

	6.
	已列入的清单（参见标准 5 ）

	7.
	文献资料 

	7.a
	必须资料和补充资料
(数量要求见第3部分)

	7.b.
	权利让与或知识共享组织证书

	7.c.
	其他资源清单
不超过一页。

	8.
	联系人员

	8.a
	提交申报的缔约国

	8.b
	通信联络人员

	8.c
	相关主管机构

	8.d
	有关社区组织或社区代表

	9.
	缔约国代表签字


第3部分：标准表格填写说明

 缔约国可参考以下说明，编制其列入《急需保护名录》的申报材料。下列要求出自《公约》、《操作指南》、政府间委员会2007年和2008年内部讨论，以及出于实际情况的考虑。第3部分所用的单数必要时也表示复数（如缔约国、社区等）。

封面
A. 缔约国
多国联合申报的项目，缔约国应按共同协议达成的顺序排列。

(见如下 9.a.)
B. 遗产的名称 

不超过200个（英、法文）字符
(见如下 1.a. )

C.相关社区、群体或个人（如适用）
不超过100字 （英、法文单词，下文同）

(见如下 1.c.)

D. 所提名遗产的文字简介

不超过200字

该简介特别有用，应使委员会迅速了解提名列入名录的遗产，并在该遗产列入名录时，可用于宣传。
E.关于遗产的存续状况、保护的必要性及提出的保护措施的说明

不超过300字
该陈述须简明扼要地解释为何将遗产提名列入《急需保护名录》，以及其所提出的保护措施将如何增强其存续能力。

申报材料

1. 遗产的确认
1.a.至 1.e.几款应确切地对遗产作出定义，并明确其被列入名录后应如何称呼。遗产应当是一个特定群体的实践、表演或特殊的表达形式，而不是某个地域内一个泛泛的创作领域，也不是某个地域内未经界定的一系列文化活动。1.a.至 1.e.几款提供的信息应互相统一，使委员会对提名列入名录的遗产形成一个清晰的概念。
1.a. 遗产的名称
指遗产的官方名称。该名称将出现在有关《急需保护名录》的出版物中。名称应简明扼要，注意包含标点和空格在内不要超过200个字符。名称应当用拉丁字母誊写，不使用特殊字体和特殊字母。

1.b. 遗产的其他名称（如果有的话）
例如，采用相关社区的语言和文字命名的名称，抑或遗产的其他名称。

1.c.相关社区、群体或个人（如适用）的确认及分布
由于非物质遗产总是被相关社区、群体或个人（如适用）视为其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因此，要确认被提名的遗产，必须指出其所涉及的社区、群体或个人的身份。《公约》并未给出社区的定义，但申报方所提供的信息，应使委员会可以确认遗产的主要相关方，并应与表格其他部分内容相统一。

1.d. 遗产的地理位置和范围
该节应说明遗产的地理分布区域，如有可能，指明遗产集中的地方。如果一些相关联的遗产在相邻地区得以实践，请予以说明。
1.e.遗产所代表的领域
说明遗产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领域，可以是《公约》第二条第二款说明的一个或几个方面。

2. 遗产的说明（参见标准 1 ）
不超过1000字

符合标准 1：“该遗产属于《公约》第二条定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申报材料中最重要的一节。请务必用清楚、完整的说明，证明被提名的遗产符合《公约》关于非物质遗产的定义。
遗产的说明应该为委员会提供足够信息，以便其确认：

-该遗产是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的组成部分，包括与其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该遗产被社区、群体、或者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

-该遗产世代相传，根据不同的环境和历史，在与自然的互动中被社区、群体不断地再创造；

-该遗产为相关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和持续感；和，
-该遗产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与社区、群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要求相符，并且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在申报时，对遗产的描述应列举该项目所有标志性的特性，包括其现有的社会和文化功能的分析、传统持有人和实践者的特点、对遗产肩负特殊责任的人员的各种特殊作用或类型等。
3.急需保护的必要性（参见标准 2 ）
3.a.和 3.b.是申报材料中论证申请遗产列入《急需保护名录》的最重要的部分。申报材料应证明（标准 2 ）：

a) 尽管有关社区、群体、或乃至个人和缔约国均做出了努力，该遗产的存续仍然危在旦夕，因此该遗产急需保护；（或）
b) 该遗产正受到严重威胁，特别急需保护，若不立即加以保护，将难以为继。
注意：特别急需保护时，如果遗产符合《b》节的条件，委员会可加快申报材料的评审。特别急需保护的情况尤其可以是自然灾害、环境变化、疫情、武装冲突、毁灭或无法进入实施或传承遗产的地点和/或重要的自然资源，或构成严重威胁的任何其他情况。
3.a. 遗产的存续状态
不超过500字
请描述遗产存续状态的现有水平，尤其是其实践频率和范围，传统的传承方式的活力，遗产实践者和受众的人口分布及其可持续性。

3.b. 威胁和风险状态
不超过500字
该节应当说明和阐述影响遗产持续传承和实施的威胁，指出这些威胁的严重和急迫程度。 

注意：特别急需保护时，请说明影响遗产存续所受到的严重威胁，并证明如不立即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遗产在相关社区、群体或个人内部将无法生存。

4. 保护措施（参见标准 3 ）
4.a.至 4.c.几款要求按照标准 3 制定一套保护措施。已制订了一些保护措施，使有关社区、群体、或个人能够继续实践和传承该遗产。
如得到有效实施，这些保护措施应在四年左右的时间内，对遗产保护发挥实质性的作用；措施应包括那些旨在使社区继续其实践和传承，从而确保遗产存续的手段。

注意：特别急需保护时，在申报材料中提出的保护措施即便尚未构成完善的行动方案，委员会也可以接受；此情况下，可将编制完整的行动计划本身作为保护措施的一部分来提出。
4.a 最近和现在为保护遗产所做的努力
不超过500字
请阐述最近和现在相关社区、群体或个人为确保遗产的存续所做的努力；阐述相关缔约国为保护遗产所做的努力，指出外部或内部制约因素，如资源局限等。

注意：特别急需保护时，在申报材料中须承认申报方目前还不具备条件使社区、群体、个人及缔约国做出足够努力保护该遗产，此种情况不会妨碍遗产可能列入名录。而一旦该遗产被列入名录，他们的参与对于确保遗产的有效保护则将是至关重要的。
4.b. 提出的保护措施
不超过2000字
请提出和阐述一系列统一的保护措施。这些措施应当可以在四年左右时间内，让遗产存续状况得到显著改善。请按照以下各点给出详细的信息： 

a) 措施针对的主要目标是哪些？会有哪些具体的效果？
b) 为达到应有的效果要举行哪些主要活动？请详细阐述这些活动，并根据可行性制定最恰当的先后顺序。
c) 管理和实施：应阐述确保社区、群体或个人能够广泛参与的机制；阐述负责实施的组织或机构（包括其名称、背景等）及实施项目所具备的人力资源。

d) 时间表和预算：请指出所建议活动的时间表及举行活动所需的资金估算，说明可供使用的资源（如政府来源、社区的实物捐赠等）。

4.c. 相关缔约国和社区、群体或个人的承诺
不超过500字
保护的可行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社区、群体或个人的意愿和承诺，取决于相关缔约国的支持和合作。该节应表明，条件允许的话，相关社区、群体或个人愿意并致力于遗产的保护，相关缔约国也准备为其实施创造有利条件，支持保护遗产的努力。

5. 社区参与和认可（参见标准 4 ）
该节要求提交申报材料的缔约国证明申报资料符合标准 4：“该遗产的申报，是有关社区、群体、或个人尽可能广泛参与下提名的，是他们在知情的情况下事先自主认可的。”
5.a. 社区、群体和个人的参与
请阐述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如何按标准4的要求，参与了申报材料各个阶段的编制过程。此外，鼓励缔约国邀请相关各方参与编制申报材料，如地方和地区政府、相邻社区、非政府组织、研究院、专业中心和其他相关方等。
5.b. 在知情的情况下事先自主的认可
相关社区、群体或个人在知情的情况下事先自主的认可，既可以是书面的或录制的声明，也可以是符合缔约国法律制度及相关社区和群体形式多样的任何其他手段。委员会欢迎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和证明社区的认可，不强求单一的形式。

5.c. 接触遗产时尊重遗产的习俗做法
如果遗产有特定的做法，应证明列入名录和实施保护措施完全尊重了接触遗产的特殊的习俗做法（参见《公约》第十三条）。请阐述所有为保证这种尊重所必需的特别措施。
6. 列入清单（参见标准 5 ）
这节里，提交申报材料的缔约国应证明申报资料符合标准 5：“如《公约》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所述，该遗产已列入申报缔约国领土内现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之中。”
请指出遗产所列入的清单，指出负责掌管清单的办公室、办事处、组织或机构。所谓提名的遗产已列入清单，并不意味或要求该清单在申报材料之前已经完成。相反，提交申报材料的缔约国可以是正在履行编制清单的义务，但提名的遗产应已列入正在编制的清单。

注意：特别急需保护时，委员会在评估申报材料时可以更加灵活地解释此项要求。
7. 文献资料
提供的文献资料应当为申报材料增加份量，使评审人和委员会能够了解该遗产，认识其在社区中的作用，认识遗产的存续状况及面临的挑战。应根据以下附录所要求的技术标准，提交摄影、录音和影像资料。在审查和评估申报材料时，只有“基本文件”栏内规定的文件才予以考虑。其它补充文件（数目不超出以下限制）可以提交，但仅在遗产列入名录后用于宣传活动，在评审或评估申报材料时则不予考虑。
7.a 基本文件和补充文件的数量要求
	
	基本文件（评估必需）
	补充文件(任选)

	照片
	10张近照
	不超过30张

	视频文件
	剪辑的视频(不超过10 分钟) 
	不超过60分钟

	音频文件
	-
	不超过 60分钟

	地图
	-
	不超过3张

	书籍
	-
	不超过3本


提交超出“补充文件”一栏限定的最大数量的文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不予接收。寄送文件时，请明确指明哪些为必需的基本文件，哪些为您希望列入的补充文件。

7.b. 权利让与或知识共享组织证书，附文件清单
提交的基本文件应当尽可能地附带一份声明（ICH-07表格），同意将其全球范围内任何形式的使用权，非独家地让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或者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附上知识共享组织证书（ICH-08表格）。权利让与声明或证书证明还应当包含一份资料清单，指出各文件资料的：
1. 标识 (资料名称和/或参考)；

2. 有关版权信息，包括创作者姓名；

3. 创作日期；
4. 说明文字 (英语或法语) 。
补充文件也应当尽可能附上一份声明，同意将其全球范围内任何形式的使用权，非独家地让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或者附上知识共享组织证书，并附带相同的识别信息。

7.c. 补充信息清单
不超过一页
提交申报材料的国家，必要时可列出出版物的参考目录（遵守图书目录引用标准），给出补充介绍遗产的网址或多媒体文件。

8. 联络人员

8.a. 提交申报材料的缔约国
多国联合申报的项目，缔约国应按照其共同协议达成的先后顺序排列。

8.b. 通信联络人员
请提供联络人员的姓名、地址和其他联系信息。如不能提供电子邮件地址，请提供传真号码。多国联合申报的项目，请提供每个缔约国一位联络人的联系方式，并明确其中被指定为主要联络人的人员。

8.c. 相关主管机构
在该节中应提供本地负责管理和保护该遗产的主管机构（如政府、博物馆、机构或负责人等）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8.d. 相关社区组织或社区代表
请提供社区组织、社区代表或与遗产相关的其他非政府组织的名称、地址和其他联系方式，如协会、组织、俱乐部、行会、指导委员会等。

9.缔约国代表签字
申报材料最后应附由缔约国授权的负责人签字原件（或缔约国官员代表签字）。
附录：与《急需保护名录》申报资料一并提交的照片、影像和录音资料的技术规格

为评估提供的文件应当附带一份声明（ich-07表格），同意将其全球范围内任何形式的使用权，非独家地让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或者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附上知识共享组织证书（ICH-08表格）。这些文件应当遵守以下技术规格：

1. 照片

电子版（推荐使用）：

· 载体：CD或DVD光盘

· 分辨率：水平和垂直尺寸>= 1800像素或打印分辨率300 dpi，最小尺寸15 X 20厘米或6 X 8英寸
· 格式：RAW、TIFF、JPEG (最少压缩) 或PNG (最少压缩)

打印照片：
· 载体：正规相纸，而非普通纸

· 分辨率：打印分辨率至少300 dpi，最小尺寸15 X 20厘米或6 X 8英寸 

2. 视频文件
· 载体：DVD、DV、MiniDV、DVCAM、数位Betacam、DVCPRO

· 分辨率：最小尺寸= 720 X 576 (PAL) 或720 X 480像素 (NTSC) 

· 格式：DVD、.dv、Mpeg1、Mpeg 2、theora

3. 音频文件
· 载体：CD或DVD光盘

· 分辨力：16 bits, 44.1 Khz, 立体声
· 格式：CD音频(与Hi-fi兼容)、wav、ogg vorbis 

4. 地图
· 载体：CD或DVD光盘

· 格式：仅接受电子版
· 可能的格式：SHP (Shapefile)、PDF、PSD、EPS、GIF、PNG、JPEG

5. 书籍
· 欢迎提供书籍或文集资料（总数不超过3本），但应与提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直接相关。

